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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市农业农村局 衡阳市财政局

关于做好 2024年市级粮食生产奖补专项

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：

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种粮

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，根据《衡阳市人民政府关

于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衡政发〔2020〕1号）、

《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早稻生产稳产的十条措施》

（衡政办函〔2021〕4号）和《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湖

南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湖南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

一步加强应急物资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湘防办函〔2023〕5

号）、《湖南省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按照粮

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要求，结合我市今年粮食生产实际，现就做好

衡阳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衡 阳 市 财 政 局

衡农联〔2024〕1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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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市级粮食生产奖补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补对象

主要用于奖补 2024年示范种粮家庭农场，支持救灾备荒种

子储备、粮油制种大县建设、开展粮食播种面积和永久基本农田

“非粮化”等卫星遥感监测与分析、病虫害监测预警、农业救灾

减损、绿色生产、粮油品种示范和粮食生产调研指导等。

二、奖补项目及申报条件

（一）示范种粮家庭农场奖补。项目主体应同时满足以下条

件：1.在已录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种粮家庭农场名单中评

选。2.水田流转面积 200亩以上（2024年 3月 1日以前签订的且

至今有效的耕地流转书面合同中流转的耕地面积）。3.2024年早

稻种植面积占水田流转面积 60%以上，粮食复种指数不低于流

转耕地面积的 150%，所流转耕地无抛荒及非粮化现象。4.优质

稻种植面积占流转面积的 60%以上。5.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

效行动，开展地膜回收和秸秆还田等绿色生产措施，推动粮食产

业可持续发展。6.法人代表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无涉黑涉恶，无其

他不良记录及影响。

（二）市级救灾备荒水稻种子储备补助。根据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应急物资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2024 年衡阳市市

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计划 25万公斤。按照《湖南省救灾备荒种

子储备管理办法》第六条：“承储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（一）

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；（二）具有拟储备品种的生产经营权；

（三）具有相应的种子仓储能力；（四）有良好信誉，近 3年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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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生产经营种子记录”和第十七条：“补助资金实行包干使用。

补助标准如下：（一）杂交水稻种子每公斤每年补助 6.00元；（二）

常规水稻种子每公斤每年补助 2.00元”等要求，2024年衡阳市

市级救灾备荒水稻种子储备项目主体需满足以下条件：1.工商营

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齐全并且具备水稻种子生

产、储备和经营资质的企业。2.2024 年繁育水稻种子面积 1000

亩以上。3.法人代表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无涉黑涉恶，无其他不良

记录及影响。

（三）粮油制种大县建设奖补。根据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要

求，对有制种大县或区域性特色良种繁育基地或畜禽良种扩繁基

地的市州，制定落实扶持制种大县或区域性特色良种繁育基地或

畜禽良种扩繁基地的政策措施。我市衡阳县为粮油制种大县，按

照考核要求，市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衡阳县粮油制种大县建设。

（四）支持市直主管部门开展粮食播种面积和永久基本农

田“非粮化”等卫星遥感监测与分析、病虫害监测预警、农业

防灾救灾和粮食生产调研指导及良种良技示范推广等。

三、奖补项目申报程序

示范种粮家庭农场采取县市区限额推荐，市级抽查核实确

定。市级救灾备荒水稻种子储备基地采取企业自主申报，县市区

初核推荐，市级复核确定。其它项目按工作任务及相关政策规定

安排。

（一）推荐名额分配。各县市区示范种粮家庭农场推荐名额

（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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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体申请。在我市辖区内符合市级粮食生产奖补专项

资金支持条件的种粮家庭农场，向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及财政

局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并承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（见

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县市区推荐上报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与财政局负责申

报主体资格、项目真实性核实，按照市分配的推荐名额，将拟推

荐对象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于 8月 26日前联合行文推荐上报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，同时报送相关推荐资料（一式三份，见附

件 2、附件 3）。各县市区严格按照分配名额推荐上报，多报不予

受理。

（四）市级核查确定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组织对县市

区推荐的奖补对象进行现场抽查核实并确定奖补对象，经公示无

异议后，上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并下达项目奖补资金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精准确定奖补对象。各县市区应严格按照本通知条件、

程序和要求，组织主体公开申报、客观公正地核定奖补项目，并

对主体资格合法性、项目实施真实性负责；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

并盖章，确保所有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。

（二）严格把握有关标准。各县市区应对申报示范种粮家庭

农场的主体要加强对耕地流转合同和实际种粮面积真实性的审

核，禁止虚报流转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；流转耕地面积，必

须要有规范、真实的书面流转合同，口头的、不规范的合同不能

计入其中。粮食播种面积必须达到奖补对象条件要求，低于此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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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年衡阳市示范种粮家庭农场推荐名额分配表

县市区 示范种粮家庭农场

衡南县 10

衡阳县 10

衡山县 5

衡东县 7

祁东县 8

常宁市 7

耒阳市 8

南岳区 1

雁峰区 1

石鼓区 1

珠晖区 1

蒸湘区 1

合 计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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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年衡阳市示范种粮家庭农场申报表
家庭农场名称： ；地址： 县 乡（镇） 村 组

项目
流转耕地面积

（亩）

粮食

播种面积

早稻
中稻及一季晚稻

播种面积

双季晚稻

播种面积

测土配方施肥

面积

绿色防控

面积
优质稻面积

集中育秧可插大田面积 播种面积

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 亩

2023年

2024年

比上年增减

申请奖补情况说明：

乡镇街道意见（盖章）：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意见（盖章）：

注：页面不够请加附页。申报表后附家庭农场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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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4年衡阳市粮食生产奖补专项资金
申报主体承诺书

我是 法人代表，本主体承诺所有申报资料

和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都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若存在隐瞒、虚报、

假报的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，特此承诺。

承诺主体签字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衡阳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2日印发


